
敏膚
證區 
買i
乏岸札港
報 卷"
會同台廣
・時 灣州 
縄•別先 
中香驗漏会 
共港;电. 
富通一■:恥 
局:解:国旗: 
已海爲然團: 
我遼:繕LM_

茂總 
會統 
晤李 
•承 
及晚 
曰宀 
由及 
中在 
風肪 
外日 
長期 
棄中 
公與 
超吉 
.励即:

、

|>.1.

S&"自泗出負 J^^^^fc 公

'efl^^^^B

滬港謠傳紛起 

■
謂將解放香港；'
 

香
港
泛
亞   

«
霉 
修
此
間
私
人
方 

画
獲
悉
上
   

M-
步
幹
盛
徽
雑
平
政
腐.

—l
i
r
a
 

i
i
l
l
i

*
i
i
l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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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埠僑界揖欵彙誌 

〔十四〕 
•8

i

A
林
照
森
五
拾
元
。
昭
福
公
所5
拾
元
三
国
啞
"点
一
，拾
映 

元
；
林
軽
河
總
堂
拾
元
・
矗
培
；
馬
煥
竟
， 
雷
敖
生 
周
碧
桃 

。
黄
熏 
林
德
多
.
以
上
毎   

W
五
元
•
茹
如
垣
二
元
半
。.就
信
♦

黃
華
滋
.
，江
彦
，
鄭
尙
棧
・以
上,每
捐
二
元
？"
◎

• A
穩
寧 
民
治
黨
垣
二 X
 八
元   

-,.■
達
權
社
捐
五
元
瓦
林
舉
沽I

 

邵
松
亨
•
吳
策
瑞
•
爲
球
。
船
槐
•
陳
惠
光
干
陳
根
源
，
劉
能
玉
檢 

1
 華
俊
，
鄭
逢
一
黃
鶴
学
酒
球
上
爲
率
痛
虐
」
雀

*
.
上 

丿
陳
球•
麻
桐.一
黃
兆
强
、
廖

僵

2

灌

準
 
邵
閏
淸
•
楊
興
• 

•

簷

.
视
次
蓮
一
呂
教
、
靈
同
樂
。藩

w
■

覺

善

遮
 

-< 鎭:
余
德
儀
•
沈
樹
和
.。麥
保
.，
岑
如 ̂
 
廖
寛
德
■
李
其
偉
，
、；一

一
黄
漢.
謝
如
，
季
邁
來

",何
<-。

潢
平
，
李
法
滇
，
李
發
彬
•
縫
 

孔
順
.
簡.奪
爆
；
廖
藉
帝
一
，

*-礼
*>"

黄
添
，，
梁
煥
。
李
祐
昶
♦ 

蘇
球•
。潘
英
。
羅
和
，
黃
鮫
賢
•
黃
一
俸 
李
沛
偉
，
殺
應
早
・
劉 

孔
珉
-
周
仁
佳
•
鑽
銳
、
何
沙
•
黃
金
德
•
湛
旭
雲
■
曾
北
寬
>

以
上 
蜂
捐
一
元
.

&^^^
^
^

問
東
宜
之
消
魚
，
連
駅
出
器
j
育
 

囁
貫
攻

事
   

1

勤
聚
了
运
 

蜜
社
記
者
.

.||.'的
#: 近
自
大■
抵
蘭
之 

報
吿
；
及
該
社
自
其
他
方
面
所
週
或
之 

報
導
.
解
放
香
確
之
尾
•
好
在
中
共
幹 

部
魔
督F
乙
工/
警

"
組
內
姪
《
 

後
又
在
湛
他
再
洪   

m.:
注
持
之
鼻
蒙
   

81 

中
舟
聲
至
於
碌
散
南
民
之
報
吿
.
係

局
將
寸
部
份
監
獄
内
七
犯A
 

賑
番
禺
•
及
南 

B;fj  

<

N

中
共
田

滲

解

..1.

獄
而
起
产
廣
州
方
面
，
又
流
傳
魔
麟   

S
 

2
對
瘍
衝
積
極
资
第.
即
爲Sil

甌
网 

反
攻
大   

»
»
信
敷
：
，」

懐
報 
宀
上
添
中
济
人
員
已
公
開
吿
知
各 

镰
胃
小
粧
臣
爲
鎏
亂
國
家
縫
濟
、■

點 

■

I; 盘
備
篆
香
港
.各
證
后
昭
 

創
•
銮
籌
劃
年
中
，
來⑶
上
海
之
椎 

導
府
稱
人
無
幹
正
現
在
各
机
構
之
學
簧 

小
紙
非
任
式
骨
論
中
..
雁
出
此
一
問0
 

6
.但e
涯Z
觀
察
家
懷
疑
上
海
之
歌
昔 

，
可
能
爲
中
关W

M

洪
區
内
之
人
民
士 

氣
之
作
用
•
因
此
説
・
係
在
南
塞
統
 

李
承
晚
訪
一
日
本
時.
、遡
始
流
傳
一
・
共
方 

年
健
因 

■•A:
而
深
秋
日
韓
與
自
由
中
國
牆 

使
反
斐
步
調
趨
于
一
致

..■,、-.•../

一；
•
国
亮
全 < 消
现1
Z
M
頷
有
主
遮

^
^
»
^
^
1
™
!

™
!

™
™
^
^
^

™
™
™
™
^
^
H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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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木報價目表 
《薫席毎
份
七
仙
门

成
圖
秘
而
尿
！। 宣
写
僧
之
飯
視
畏
変.
『 

:

合
高
佐
寻
任
三
尺
；
齡
命
昼
 

•
以
代
替
現
第
之
一
人
燒
酉
电"
局
長 

任
期
爲
拾
绢2

一

®
在*M

le

,
繁
爲
區
・
准
一
間 

酒
舖
。每
阪
半
一
点
斷
收
市.一 

組
織
嵐
蘭
龍
奪
燒
酒
業
收
入2
 

及
徹
查
卑
馨
卑
酒
毆
活   

el..,
以
求
川 

山
卑
酒
廠•■
後
属
叫
接   

«
®
 备
置
 

/̂̂
一̂̂
、"
■
『.

"

、 

」，&
陵
城
相
趴̂

^

蒙

*'實 

齊
梁
主
曹
算
芯
：
」
•
，
、
」

••

II 
1
 嘤错 響認

停爭

率*

全年■

本
二
 

報
RESS.
  
PO 二 

电

ON一 

報

IH」 

掛

TA」 

號

費
*
域派到 
一元三五 

*.埠郵寄 
一 元五毫 

加直美墨一育五毛 

*
薩各國一證五毛

・

四元零玉 

八元 
一
毫
；十六元二 

四元五•
 
亦 

*• 

*1

十 
A-IR 

H
禽=-
五
， 
八元六毛 
壹十七元 

-B元美毛 
加
元 
-
., 
一十八元

电
？" 

「
0

」

|̂

4̂
6̂

• 

1̂1̂

一 
除
星
期
日
外
，皆
按
日
呈
開
，、
舲
亜
欄
久
暫
， 

一
報
賣
身
鮮
先
頃
，畫
函
定
閱
，恕
禾
奉
呈■

司

理

藤
»

界
备 

福
八
包

一6 次
壬
展 *
 拾
二
月
初
二
日

義至 « 完二千*
百零三*

鼻!;:=5^■._..

集
難
黄
之
卷   

;0-:.
淤̂

%(
“
.
曇 

.鑾
火
警
一
盘*
劇*
^
間 $
 豪
 

■
」四
千
無
春
歸/*
  

g.■局
，   

&
 

饅
法
予
以
軟
瀆
云
•
："

.■■

,
:
」
謀   

W
好
德■
}
簾
蘇
俄
现
已
知
其
欲 

91

,*1̂
y * 

璇
函

取
西
德
之
工
業
•
非
能
用
武
可
以
獲
得 

,6

故
改 
II 期
略
、
希
企
时
好
西
德 

•'.■«
 

宣
步
謨
操
継
西
德
工 

1.. .
使
典
童
風
工 

一
菓•
可
能
與
美81

工
業
爭
衡
士 

「阿N
^i^"

J
 

加
速
通
御
德
約 

西
德
，
波
昂
指
四
日
路
透
社
峨• 

西
德H
務
總
理
阿
丹
掌▽
昨
呼
籲
加
速 

一
通
過
西
德
與
西
方
所
訂
才
條
約•
以
免 

lea
失
去
援
助
欧
洲
抗
洪
之
熟
心
云
，

3

鄙

鬥

爭

日

益

顯

著

美
要
血
制
紫
i 

乃
和
靜
歐
洲
地
位" 

紐
約
，
士
六
一
日
紐
約
時
報
消
息
・ 

18

我
政
界
稱 
一
美■
今
与 
一
定
要.改
變" 

其
態
度
舆
政   

«;: •
才
能
挽
何
北
大
西
洋
一 

協
約
机
構
. »
歐
洲
之
危
局
及
算81

在 

欧
洲
之
地
位
二

極
近
在
法
園
巴
黎
及
德

ST

波
昂 »
 

生
之
變
故
，
旦+
歐
洲
軍
約
献
途
睡
茫

猶
太
人在即路撒2
 

舉行反蘇暴動 

耶
路
撒
窗
十
六
日
聯
合
社/
.

， 4
 
一 

B  0L 
V

馬
連
果
夫
謀
繼
史
太
林
任 

暗
謀
排
斥
淸
算
貝
里
亞
及 

， 

莫
洛
处
兩
大
政
治
首
要 

、
東
京
后
六
日
电
一•
外
交
界
人
員
，相
信
鳩
連
果
夫
•
叁
謀
承

88

史
太
林
之 

f
任
，
爲
蘇
聯
及
共
產
黨
集
團
國
之
大
獨
裁
起
見
，
蘇
俄
不
日
將e
動
清
算
其
局 

「內
之
麻
級
官
員

IS

研
究
蘇
俄
政
局
之
專
家
稱 
承
繼
史
太
林
爲
共»
太
獨
裁
之
候
選
人
有 

三
色
角
為
連
果
夫
本
人
，(
彼•
爲
史
太 
林
之
助
手)
。
一 爲
蘇
俄
特
務
警 

察
之
頤
于
貝
里
亞
一
爲
蘇
俄
外
長
莫
洛
托
夫
，
鮫
二
大
政
要
•
于
過
去
拾
年 

內
，
均
被
視   

s
 繼
史
太
林
任
之
最
有
，希
望
之
人
•
如
史
太
林
萬
- 
逝
他
。
則
咳

<

間
猶
太
人
之
奴
承
行
動
・
漸
趨
積
極▽ 

昨
有
反
蘇
示   

*-苏
子
•
在
耶
膝
撒
冷
蘭 

梁
區 
以
一 
罐
着
火
之
汽
油■
擊
穿
食 

玻
璃
窗 
抛
仝
：間
蘇
俄
書
店
內
，.
祥 

防
隊
迅
將
火
勢
息
滅•
該
蘇
俄
書
店*
 

受
重
大
損
失
・.但
此
實
爲
莫
斯
科
富h
 

・
自
前
兩
日
宣
寄
拘
捕
九
名•
害
殺
箭 

俄
首
要
之
醫
生
筏
。(
被
捕
者
多
係
聲 

太8
 人
》； 

1&
間
猶
太
人
之
首
次
反
蘇 

暴

動

云

5

蠻

栢加斯坦小麥缺少 

栢 
nr 斯
坦
首
都
喀
喇
蚩
拾
 S
 
日 

跆
透
融
电
。
栢
加
斯
坦
。
面
鷗
本
冬
間
一 

短
缺
小
麥
約
五
十
萬
噸
一
現
已
宣
佈
向 

加
拿
大
購
買
小
麥
十
萬
噸
云 

女06^66^
爵 

英
京
倫
敦
•
十
五
旧
加
拿
大

？6
電 

■
英
國
女
皇 
本
日
已
酌
其
夫
愛
丁
堡 

爵
士
之
海
陸
空
軍
職
銜/
提
陞
至
最
高 

級
，
使
其
成
爲
英
國
陸
軍
大
元
帥•
海 

軍
上 ̂
•
及
空 $
上 W
 銜
云

■
欧
洲
軍
備
哥
蓟
遲
緩"
及
北
大
西
洋
、 

協
約
机
構
主
夏
直
族•
或
永
遠
不
能
按. 

照
現
在
所
規*
服
忠
。
擴
充
軍
備
或
維 

持
現
狀
等
•
爲
數
國
新
政
府
要
應
付
的
、 

幾
個
重
大
問
曼

三
人
或
以
爲
互
淨
共
產 ̂
為
政
權
而
起 

.
公
開
爭
鬥
：
專
约
相
信
.•
麻
俄
前
由
日 

♦
拘
摘
九
名
被
指
爲
害
殺
理
政
要
員
醫 

生
之
事
"
，實
係
鵰
連
果
夫 
謀
于
史
太 

林
尙
生
存
之
濡
。
《
史
氏
現
時
七
十
二
一 

歳
y
。
實
行
清
算
打
倒
與
被
競
爭
爲
史 

太
林
繼
任
政
敵
之
圖
謀

貝
弟
亞
・
現
爲
蘇
俄
特
務
警
察
昭 

子
•
一
經
被
攻
擊
指
爲
忽
視
保
證
蘇
俄
要 

員
•
縱 

-@猶
太
人
危
害
蘇
俄
陰
謀• 
而 

莫
洛
托
夫
・成
將
亦
被
喝
連
果
夫
・
指 

爲
其
與
保
根
寧
有
密
切
關
孫•
(
按
保

■
/
仍
謀
在
蘇
俄
成*
第
五
縱
隊
•.
並 

霜
九
名
害
殺
蘇
俄
首
要
之
星
•
現
雖 

被
逮
捕 
但
此
實
仍
未
全
部
將
帝
國
主
一 

義
者
謀
破
壞
蘇
傍
之
企
圖
消
滅
云

中國洪門民治黨

下
列
者
盲
歐
洲
注
要
北
大
西
 

駐

!mr
s
6
  

^

6

5

通
 ̂
 
一
協
約
國
軍
政
界3  
解A
E
述
三
個
問 

融
加
回
體
渋
 

818
 若
一
的
主
張

一 

吉
屆
報
字
第
弍
號
一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本
篇
支
部
定
期
元
月
拾
士h  

日
(
加
星
期
六
)
下
午
八
時
半
召
開
新
一 

士
畐
職
鼠
及
黨
員
首
次
會
議•
商
討
姓

<0

要
愛
善*
萃
以
有
毅
力
與
一

蘇俄排猶將爲 

恢復希史條約預兆 

奧
籬
維
也
納
•
拾
五
日
聯
会

if:-- 
電 

■
東
歐
共
黨
。
近
之
接
連
敬
生
反
猶
太 

審
判
•
及
清
算
事
件
■
是
否
將
爲
蘇
俄 

準
備
恢
復1

九
三
九
年
■
希
特
拉
■
史 

太
林
條
約
之
預
兆•
蘇
俄
將
是
否
强
迫 

捷
克
•
與
波 

I% 於
麟
後
所
奪
傅 @
之
土 

地
，交IB

與
億
國 -
以 «
引
誘
德
國
與 

■
締
訂
莫
斯
科
・
柏
林
協
訂
之
交
換
條 

件
・
維
也
納
之
西
方
外
交
家
，
均
認
以 

上
之
兩
点
。
可
能
爲
東
歐
共
産
黨
。 ®
 

近
消
算
反
德
猶
太
人
之
動
機
，
彼
等
収 

爲
此
種
解
釋
東
歐
共
黨
之
反
猶
淸
算
。 

較
之
共
羅
爲
謀
獲
取
阿
刺
伯
族
人
同
情 

■
而
作
反
猶
清
算
之
解
釋•
更
爲
合
理 

査
蘇
俄
股
一 
九
二
一
九
年
，
舆
希
特 

拉
訂
立
友
好
約
龍
•
蘇
俄
先
將
宣
切
對 

德
国
，之
猶
太
種
共
黨•
先
後
革
除
被
等 

豊
切
有
權
威
之
職
位
。
繼
而
托
洛
斯
基 

■
在
噩
西
鼾
被
刺
殺
整
命•
李
維
諾
夫 

.
被
革
去
鮮
俄
外
長
優
職
，而
另
由
莫 

洛
托
夫
接
任
，
而
今
日
捷
克
之
淸
算
猶 

太
種
共
黨
。
波Si，

東
德
之
相
繼
排
斥 

^2^

遡
察
家
•
題
爲
此
乃
共
黨

之
手
段
.
領
整
査
方 

洲
聯
軍
總
司
亂
批
內 

(
協
約
機
構
内
.•  

e--■
二

族
•
不
論
在
歐 

或
在
北
大
西
洋 

A
e
地
位
權
加

中共宣佈滿洲實施
職
員
及
黨
員
■
•
須
依■
蒞
倉
。
切
分
一
及
其
影
响
歐
洲
母
勢
之
能
力
。就
比
得

新土改五年計一 

增加農產收一

一 一
上
愛
耆
考
辛
。  

■* 豊
定
要
用
他
任
歐
洲

放
棄
職
權
，
是
爲
至
要
•
此 

to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緯
支
部

聯
軍
總
帥
之
精
神
、：在
白
宮
執
政
。
而 

尤
其
是
爲
換
囘
我
大
西
洋
協
約
機
構
瓦

亦
爲
莫
斯
科
政
要
之
一
。
彼

香
港
十
六
日
路
透
毗
電
，
北
平
無 

綾
電
昨
日
播
音
消
息♦
稱
中
共
現
時
已 

在
滿
洲
•
展
開
實
施
集
合
農
田•
励
行 

土
改
之
登
年
計 

611 
・
在 

66 計
割
下
•
名 

農
夫
將
喪
失
其
領
有
農
田
之
業
主
權• 

而
將
彼
等
所
有
之
農
田
。
聯
合
而
成
壹 

廣
大
農
口
。
歸
爲
國
家
所
有
。
北
平
播 

音
謂
矮
集
合
農
田
計
劇•
係
於
上
月
中 

共
苜
要
高
岡(
譯
音)
氏
。
在
瀋
陽
農
務 

會
議
時
所
宣
佈
・
彼
保
証
實
施
枝
計
制 

•
將
能
令
農
產
收
穫
。
較
一
九
五
二
年 

增
加
百
分
之
八
十
至
百
分
之
一
百"
彼 

稱
滿
洲
於
以
後
五
年
內•
將
成
立 
一 
千 

二
百
個
集
合
農
田
，並
將
實
行
開
墾
荒 

维
以
增
加
農
產
收
穫
云

香
会^
™
 

燉木屋八百間 

香
港
十
七
日
路
透
社
延■
香
港
密

根
寧

- 
主
任
委
員 ̂

安
翹

3591

近
被
蘇
俄
政
治
委
員
會
革
除) 

而 »
連
果
夫
■
被
視
爲
新
典
型
之 

蘇
俄
人
•
彼
届
少
出
過
外
國
-
彼
堅
信 

A
產
主
義
•
可
能
征
服
他
界
云 

蘇^556

 

提高警覺西方破壞 

蘇
京
莫
斯
科
，
拾
六
日
聯
合
社
竄 

■
莫
斯
科
各
大
報
紙
，
現
就
緡
抨
擊
該 

九
名
被
捕18

生
及
運
動
彼
等
害
殺
蘇
俄 

S
事
政
治
首
要
之
西
方
「帝
國
主
義
」者 

查
蘇
俄
輿
論
•
自
前
兩
日
揭
露
昊 

斯
科
拘
捕
害
殺
蘇
俄
首
要
之 
儿
名
醫
生 

•• 
引
起
西
方
傳
此
爲
蘇
之 
/?猶
行
動
後 

・
蘇
俄
興
臨
對
該
爭
曾
暫
停
抨
擊 @
 

日
。
但
現
又
恢
復
評
論
筋
事•
各
大
報 

章
，
呼
籲
嚴
防
外

86

間
牒
•
蘇
儀
政
府

解
之
危
展
，
此   

«
 
一
個
函 <
 舖
修 

②
由
魂
國
神
務
院
。
矛
國
財
務 a
 

關
•
英
國
國
防
苗
與
白
宮
重
新
研
究
歐 

洲
情
形
。
現
在
之
政
策
之
效
力
及
對
付 

歐
洲
冷
戰
與
亞
械
戰
事
最
適
富
之
辦
法 

㊂
以
最
强
動
之
態
度
。
促
法
國
及

一•
， 

秘 

書
简
建
至 

中
母
民
國
囲
十
二
年
元
月
拾
三
日 

一

酒房審査局之主張 
一 

統制職要不盡職 

卑
時 y
 政
府
今
日
發
表
三
員
燒
酒
一 

一 

審
査
周
之
報
吿
書
。
其
内
容
除
貴
匿
i

批
唯
歐
慢
約
•
其
實
美
國
單
獨 

I
 |
£
0
I

不n
M
^
M
r
d
E
1
O
對
于
這
一
個
問
題
已
經
耗
費
大
多
精
神 

酒
統
制
局
職
昌
無
辨
事
資
格"
任
人
邪
一
星
弓
晶
一 

法
及
不
盡
幟
♦
又
作
裡
補
主
張
其
大 X

與
財
力 
但
是
埋
在
不
市
最
後
之
努
力

:
。
而
放
棄
這
個
就
割
・
未
免
太
避
可
惜

如
下
，

，

一 

㊀
准
在
旅
館
餐
室
及
客
廳
飮
酒■
一 

i

一 
部
份
餐
館
另
鼓
餐
部
准
顧
一 

客
餐
時
飲
酒
。

®
准
在
不
圖
利
之
卡
毁
，
輪
船
・
一 

火
車
及 
一 
部
份
跳
舞
塩
飮
燒
酒 
一 

四
是
項
主
泉
•
成
定
例
後
六
個
月
一 

，
取
消
现
在
所
有
之
卑
酒
塲
停
槃
照
，
一 

而
以
公
共
酒
塢
代
替
卑
酒
塲•

•

一 •
同
時
樊
國
應
敗
預
備
豈
個
計
劃
以
代 

之
♦
以
防
歐
洲   

X':. 約
鼾
割
失
敗
： 

、
。
由
北
大
西
一
洋
偽
約
國
及
歐
洲
聯 

軍
總
帥
部
•
重
新
研
究
其
特
務
員♦
對 

于
蘇
聯
軍
力
之
侬
計•
同
時
美
國
應
咳 

靄
新
考
究
自
己
之 r
務
紺
織 
及
其
工 

作

71 
式 . 

三

戀 鬱 穂Ti

注
辦
之
消 

-^-

§9 西
方
帝
國
主
義
者

卜
述
看
•
多
爲̂

^

之
主
張

^̂
^̂
^̂
^̂
«

^
^
^

<•%

^̂
^̂
^̂
^

^
^
^
^
触̂
^
^
^
^
^

鬢一

杜
魯
門
不
主
張
減
稅
，

■
臓
頓
•
怡
五
日
展 *
消
息
•
社lei

 

-盪

l
i
i
i
l
i
 

鎮
g
如
果
能
度
度
提
防
通
薈
膨
脹
情
彪 

■.
則
十*
後
•
実 *
之
經
濟
地
位
・
依 

然
穩
固
•
而
一
，年
之
生
產
•
可
達
浜
千 

萬
萬
元
；

l
i
i
i
s
i

断
，
在
一
九
五
三
年
內•
减
少
入
息
稅■

・*
額
盈
利
稅 
及
其
他
各
種
稅
•
而 

"
工球舞常
1.
一險1
潛53151$1

§1s
錠總1
縁婿 

同
—
除
物
價
工
慣
及
厳
料
統
制
；
不 

是
善
策 

一 

、 

一 

礎
當
局
預!
*
•

今
年
七"

 

日
至
明 *
 六
月
尾
空
開
支
，超
出
預
算 

六
拾
千
萬
萬
元   

>.-而
一 
部
份 »
片

屢

r
鶯
輙

•
猶i

n

s

 

令
云
.

1

一 
英相主張成立

▼
「
東南亜抗共組織 
(
端
 

一 

紐
約 
十
三
日
紐
約
降
報
消
月
「
雑
 

事
相
邱
吉
爾 
上
星
期
。
在
紐
約
時
•

，   

1
龜
 

m
涧
淡 

尊

注

強

彷

傲

书

壹

鑫
 

.協
約
匕
成
立*
.
亜
抗
共
級
織
，
昨
聞
雄
鑫
 

愛
善
考
華
，
委
住
爲
不
任is

羅
卿 

«:樂
心
一̂

 

V

對
于
此
主
張
•
曾
衷
同
情
，
但
稱
二
鹼
 

广
該
紐
織
之
主
要
份
子• 
如
英
美
等
• 

「/

 

T

,

国
民
政
府
•
及
中
共
之
政
策

•1

芝
要
一
致
，才
能
奏
効
： 

丁
普
除
與
澳
洲
及
新
西
関
已
餅
立
心
 

.価
約
外
•
又
與
日
本
•
及
菲
鲁
賓
兩
國

+
已
締
一
結
軍B
.
.
;

「「
『；
s

ll
丄"
8

—̂l
l
u
i
 

兩
日
天
陰
有
耐♦
最
高
溫
度
爲
五
十
度 

、，幽
 

2  
今
日
低
射
度
爲
冊
麼
鍛
直
燃
.二"

盜

1!

膚種將 
猜魄; 
測放 
海香


